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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商学院大楼办公用房管理的规定》
各系、所、办、中心：

   《商学院大楼办公用房管理的规定》经2007年7月21日商学院第13次院长办公会审定通过，现下发。望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商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一日
商学院大楼办公用房管理的规定
根据学院2005年9月制定下发的《商学院大楼分房原则》的规定，结合目前办公房紧张和教师研究室使用率情况，经办公会研究，坚持有限房源用于一线教学科研所需，已配房不能闲置的原则，对办公房和教师研究室的管理作如下补充规定：
1．教师退休后，原则上一个月之内收回研究室。退休后被聘为流动编的，可在聘期内继续使用。流动编聘期结束仍有延期毕业的研究生，本人可申请教师研究室延期使用，时间到最后一个研究生的规定毕业日期。
2．教师研究室是学院为教师研究配备的工作条件，不可借于学生使用。如发现教师不再使用而只是学生在使用的情况，学院有权收回研究室用房。
3．教师调出本校的，办理离校手续时，同时办理用房交接。已实际离开本校但没有办理手续的，超过两个月（除假期）的自动收回。特殊情况，由院长办公会决定。

4．行政干部调离本院工作的，需要办理用房交接。

5．教师调离本院但在校内工作的，区分情况进行处理：
（1）依然担任教师的，办公条件由新的单位解决，在商学院原使用的办公用房和设施需要收回；
（2）调到学校其他部门任职的双肩挑干部，教师岗位聘任在本院，仍享受学院的分房待遇。
（3）调到学校担任专职行政干部的教师，不再接受本院教师职务聘任的（只承担个别课程的，按校内课时费支付），将收回教师用房。
5．院内教师和校内干部，办公用房空置（没有办公设备、个人研究用品或者设施设备闲置，也不得借用给研究生）、没有实际用于研究工作的（教师公派出国或者离校挂职等情况例外），超过两个月，将自动收回，学院做统一调配。

6．办理办公用房和教师研究室的交接时，交接内容包括室内的设备、家具、电话、网络等公共财产的交接。

7．学院办公用房总量是固定的，学院有权根据现实可用房源和工作需要调整用房及标准。
以上解释权在院长办公会。
商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年7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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